
电气防火检测方案
公司高级工程师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使用性能先进

的高科技检测仪器，主要设备为红外测温仪、红外热电视、超声波探

测仪、真有效值电流表、数码照相机、可燃气体测试仪和多种现代电

工仪器。可对运行中的电气装置进行不停电、非接触式检测，能够快

速准确地发现过热和打火放电等电气火险隐患。

一、提供电气防火检测内容如下：

a) 变压器接线点的温度、铁芯温度；

b) 高低压开关柜运行母线温度、连接点温度；

c) 低压柜内断路器、互感器、电容器等运行接点温度、 导线温度；

d) 变电室高低压电缆运行温度、电缆进出线的防护；

e) 配电小间开关柜、配电箱设备接点温度及电缆进出线的防护；

f) 电缆孔洞及过线孔洞（穿越楼板） 、竖井是否封堵；

g) 开关电气上下级的整定值是否匹配；

h) 明敷、暗敷及闷顶内电气线路的敷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i) 临时线路的敷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j) 电气线路中电缆、电线的保护情况检查；

k) 电缆桥架是否完整盖板齐全进出线口是否防护到位；

l) 电气线路与供热管线、燃气管线的距离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m) 照明灯具、开关、插座。

二、根据上述检测内容我方特制定以下检测方案：



为保证检测质量，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和可靠，我公司采用现代

化科技仪器设备进行即时性电气防火检测， 提供检测报告，指出存在

的电气火灾隐患以及消除这些隐患的整改建议， 从而最大限度地预防

和减少电气火灾的发生。

（一）、配电设备：变压器、高低压配电室、配电箱（盘）、开关箱（盘）、

电控柜（盘）等：

变、配电室

1、干式电力变压器

1.1 直观检查

1.1.1 电压、电流指示值应正常；

1.1.2 引线接头、电缆、母线应无过热迹象；

1.1.3 测温装置应齐全、完好；

1.1.4 变压器声响应正常；

1.1.5 风冷装置运行应正常；

1.1.6 变压器的线圈浇注体应无裂纹和附着脏物， 铁芯、套管表面应

无严重积污现象；

1.1.7 各部位的接地应完好无损。

1.2 仪器检测

1.2.1 测量各部连接点（含端子）、引线接头、电缆终端头的温度；

1.2.2 探测各种电气连接点、绝缘子、套管、电缆终端头的放电现象。

1.2.3 检查变压器低压侧各相电流和测量中性线电流。

2、低压配电装置



2.1 直观检查

2.1.1 电压、电流指示值应正常；

 2.1.2 各种设备（含母线）的各部位连接点应无过热、 锈蚀、烧伤、

熔接等异常现象；

2.1.3 各种设备的套管、绝缘子外部无破损、裂纹、放电痕迹；

 2.1.4 低压电气设备的灭弧装置，如灭弧栅、灭弧触头、灭弧罩、

灭弧用绝缘板应完好无损；

2.1.5 绝缘导线穿越金属构件时， 应有绝缘导线不被损伤的保护措施；

  2.1.6 隔离用的挡板或隔板应无破损和无放电痕迹；

 2.1.7 电缆终端头应无过热和无放电痕迹；

 2.1.8 接地应完好；

2.2 仪器检测

    2.2.1 测量母线的连接点、分支接点、接线端子的温度；

    2.2.2 测量刀开关触头、熔断器触头、电缆终端头的温度；

    2.2.3 测量柜内火花放电声音和位置；

    2.2.4 从进线柜上仪表读取各相线电流，测量中性线（ N线）和

保护地线 (PE)的异常电流。测量各分支回路的相线电流。

3、 电力电容器

3.1 装置电容器组的结构物（台架及柜体）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3.2 装设在室内的低压电容器应采用干式塑膜型电容器。

  3.3 电容器组的断路器、熔断器的接线和放电回路（放电变压器、

电压互感器、放电电阻等）及其引线应完好。



3.4 电容器组在运行时，应无火花或放电声等放电现象。

3.5 低压电容器组控制系统（包括补偿控制器、接触器等控制回路）

工作应正常。

4、室内低压配电线路（公共区域）

4.1 直观检查

4.1.1 金属管配线

闷顶内有可燃物时，其配电线路应穿金属管保护。

导线穿入钢管时，管口处应装设护线套保护导线，在不进入接

线盒（箱）的垂直管口，穿入导线后，应将管口密封。

在严重腐蚀性的场所（如酸、碱和具有腐蚀性的化学气体） ，不

宜采用金属管配线。

敷设在潮湿场所的管路，应采用镀锌钢管。干燥场所的管路可

采用电线管。

金属管在入接线盒、灯头盒、开关盒等处应符合下列规定：

明装金属管应加锁母和护口，多尘、潮湿场所外侧并加橡皮垫

圈。

有震动的地方和有人进入的木结构闷顶内的管路，入盒时应加

锁。

敷设的接线盒、灯头盒、开关盒的敲落孔，除对实装管孔敲落

外其它备用的不应敲掉。

4.1.2 护套线配线

1） 护套线严禁直接敷设在抹灰层、闷顶、护墙板、灰幔角落和



墙壁内。

2） 护套线与接地导体或不发热管道等紧贴交叉处， 应加绝缘保

护管，敷设在易受机械损伤场所的护套线，应加设钢管保护。

3） 护套线进入接线盒（箱）或与设备、器具连接时，护套层应

引入接线盒（箱）内或设备器具内。

4.1.3 线槽配线

1） 金属线槽应经防腐处理，具有槽盖的封闭式金属线槽，可在

闷顶内敷设。

2） 塑料线槽必须具有阻燃性能。

3） 线槽应敷设在干燥和不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

4） 线槽内的导线不应有接头，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

5） 金属线槽应可靠接地，但不应作为设备的接地线。

4.1.4 可挠性金属管配线

1） 敷设在多尘或潮湿场所的可挠金属保护管， 管口及其各连接

处均应密封严实。

2） 在可挠金属保护管有可能受重物压力或明显机械冲击处， 应

采用保护措施。

3） 在闷顶内从接线盒引向器具的绝缘导线应采用可挠金属管

或金属软管等保护，导线不应有裸露部分。

4.1.5 装饰工程配线

1） 装饰工程如有可燃性装饰材料时， 配电线路应采用铜芯导线，

导线的接头应焊接。



2） 通过有装饰场所或部位的配电线路， 每条支路均应单独设置

断路器进行短路和过载保护。

3） 动力设备和照明装置的配电线路，穿越可燃、难燃装饰材料

时，除配电线路应穿保护管外，尚应采用玻璃棉、岩棉等非燃材

料做隔热阻燃保护。

4） 配电线路设置在可燃装饰夹层时，应穿金属管保护，若受装

饰构造条件限制局部不能穿金属管时， 必须采用金属软管。 其长

度不宜大于 2m,导线不得裸露。

5） 装饰工程内不应设临时配电线路， 电源插座不应直接安装在

可燃结构上，照明灯饰材料必须采用难燃性材料。

  5 、导线敷设

    5.1 导线

5.1.1 导线连接

1） 导线接头应设在盒（箱）或器具内，在多尘和潮湿场所应采

用密封式盒（箱）；

盒（箱）的配件应齐全，并固定可靠。

2） 在配线的分支连接处，干线不应受到支线的横向拉力。

3） 绝缘导线连接处，应包扎绝缘，其绝缘水平不应低于导线本

身的绝缘等级。

5.1.2 导线与设备或器具连接

1） 截面为 10mm2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可直接与设备或器具的端

子连接。



2） 截面为 2.5mm2
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芯应先拧紧搪锡或压接

端子后再与设备或器具的端子连接。

3） 截面大于 2.5mm2
的多股铜芯线的终端 ,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

子外 ,应焊接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或器具的端子连接。

4） 接线端子压接导线不得多于两根。

5.2 仪器检测

5.2.1 导线接头、导线与设备或器具的接线端子测温，其最高允

许温度应符合规定。

5.2.2 探测导线接头，导线与设备或器具的接线端子打火放电现

象。

5.2.3 测量相线电流、中性线电流和 PE线异常电流。

6、绝缘导体的绝缘强度

6.1 直观检查

6.1.1 绝缘体老化、腐蚀和机械损伤情况

1） 绝缘导线芯线连接后，绝缘带应均匀紧密包缠。

2） 在接线端子的根部与绝缘层间和空隙处， 应采用绝缘带严密

包缠。

3） 导体绝缘体不应有严重老化、腐蚀和机械损伤现象。

7、插座与开关

7.1 插座

7.1.1 直观检查

1） 当交流、直流或不同电压等级的插座安装在同一场所时，应



有明显的区别，

且必须选择不同结构， 不同规格和不能互换的插座； 其配套的插

头，应按交流、直流或不同电压等级区别使用。

2） 落地插座应采用专用产品并具有牢固可靠的保护盖板。

3） 在潮湿场所，应采用密封良好的防水、防溅插座。

4） 插座靠近可燃物或安装在可燃结构上时，应采取隔热、散热

等保护措施。暗装插座应采用专用盒。

5） 导线与插座连接处应牢固可靠，螺丝应压紧无松动，插座应

完好无损。

6） 民用插座的保护接地线应选用与相线截面， 绝缘等级相同的

铜芯导线。

7） 移动式插座应采用合格产品，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源线采用铜芯电缆或护套线，其长度不宜超过 2m；

b） 具有保护地线（ PE线）；

c） 严禁放置在可燃物上；

d） 严禁串接使用；

e） 严禁超载使用。

7.1.2 仪器检测

1） 插座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单相两孔插座 ,面对插座的右孔（或上孔）与相线

相接，左孔（或下孔）与中性线相接；单相三孔插座，面对插座

的右孔与相线相接，左孔与中性线相接。



b） 单相三孔、三相四孔及三相五孔插座的保护接地

线（PE线）均应接在上孔，插座的保护接地端子不应与中性线

端子直接连接。

2） 有插头的工作插座， 其触头处应无过热和打火放电现象。

7.2 开关

7.2.1 开关靠近或安装在可燃结构上时， 应采取隔热、散热措施。

7.2.2 开关使用时不应有过热和打火放电现象。

8、低压断路器

8.1 直观检查

8.1.1 低压断路器

1） 低压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时， 熔断器应安在电源测。

2） 低压断路器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裸露在箱体外部且易触及的导线端子，应有绝缘保护。

b） 低压断路器脱扣装置的动作应可靠， 过载脱扣整定值应

与导线载流量相匹配。

8.1.2 配电箱（盘）和开关箱

1） 配电箱（盘）和开关箱的近旁，不应堆放可燃物。

2） 配电箱（盘）和开关箱内的导线应绝缘良好，排列整齐，

固定牢固，导线端头应用螺栓压接，并应有防松装置。

8.2 仪器检测

8.2.1 检测低压断路器，低压隔离开关、刀开关、熔断器组合电

器，防火用漏电保护器等的各接线端子的最高允许温度应符合



表 4的规定。

8.2.2 检测低压断路器、低压隔离开关、刀开关、熔断器组合电

器、防火用漏电保护器等各接线端子，不应有打火放电现象。

8.2.3 测量各接线端子连接线上的相线电流、中性线电流和 PE

线异常电流。

9、照明装置

  9.1 直观检查

9.1.1 照明灯具上所装的灯泡，不应超过灯具的额定功率。

    9.1.2 灯具各部件应无松动、脱落和损坏。

    9.1.3 照明灯具与可燃物之间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灯具不应小于 0.3m；

        2 ）高温灯具不应小于 0.5m；

        3 ）影剧院、礼堂用的面光灯、耳光灯泡表面不应小于 0.5m；

        4 ）当容量为 100~500W的灯具不应小于 0.5m；

        5) 当容量为 500~2000W的灯具不应小于 0.7m；

        6) 当容量为 2000W以上的灯具不应小于 1.2m。

当距离不够时，应采取隔热、散热措施。

9.2 仪器检测

9.2.1 日光灯镇流器线圈的最高允许温度不应超过给定 t w值，如

没有标注 t w 

值时，其最高允许温度不应超过（内有衬纸）95℃和（内无衬纸）85℃。

电容器外壳的最高允许温度不应超 t c值，如没有标注 t c值时，其最



高允许温度不应超过 50℃。

9.2.2 检测带电体对地（外壳）火花放电现象。

9.2.3 空调器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调器应单独供电；空调电源线应设置短路、过载保护。

      2 ）空调器不应安装在可燃结构上，其设备与周围可燃物的距

离不应小于 0.1m。

      3 ）分体式空调穿墙管路应有套管保护，出口周边修饰规矩；

室内机体接线端子板处接线牢固、整齐、正确。

    9.2.4 测量各连接点（含端子）温度。

9.2.5 检测各种电气设备的火花放电现象。

检测项目：配电箱（盘）、开关箱（盘）、电控柜（盘）等的性能、

连接、负荷、温度、火花放电情况及环境状况。 5KW以上配电箱、盘

等全部检测，其它根据负荷抽检，但抽检比例不低于 50%。

（二）线路敷设 ：配电线路（包括临时供电线路）及电力、电缆：

检测项目：导线及电缆的敷设、线路是否老化、损伤 ;与电器设

备的连接、负荷、温度、火花放电情况及环境状况。 配电间全部检测。

其它区域根据环境状况抽检，装修复杂处、人员聚集处、环境状况不

良处重点检测。

（三）照明灯具、开关、插座的安装： 开关、插座、照明装置、装饰

灯具：

检测项目 ：开关、插座（包括移动式插座） 、照明装置、装饰灯

具、连接、负荷、温度、火花放电情况及环境状况。根据环境状况抽



检，装修复杂处、人员聚集处、环境状况不良处重点检测。

三、甲方配合人员应注意的问题：

1、电气防火安全检测为在带负荷下进行的检测。正确的操作不

会造成停电等不良影响， 但检测过程中会对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一定

的影响，哪些工作区域不能受影响，须向检测负责人说明，同时希望

甲方在检测前通知各部门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2、哪些属于安全重点防范或重大火灾隐患的区域（如易散发可

燃气体、防爆场所、防盗场所） ，须向检测人员说明，并配备一定数

量的安保人员，以利于检测工作的安全进行。

3、甲方技术人员应了解电气设备的安装位置、掌握操作方法，

防止检测过程中造成断电等不良影响，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有故障的电气设备，不能正常运行，须向检测人员说明。

5、甲方应能打开大部分房间和区域门（不检测区域除外） ,尤其

是安装电器设备的区域（如强电井、空调通风机房等）以节省检测时

间。

6、检测时如发生特殊情况，由双方负责人协商解决。

7、为保证检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希望甲方技术人员准备电工常

用工具。

8、提供给乙方各建筑物内配电设施相关数据 （如：变、配电室，

强电竖井或各层配电间； 重要的机房及甲方指定检测的房间； 易燃易

爆场所等）。

9、根据技术要求，以下各项不属于本次电气防火安全检测内容：



受检单位的全封闭及带自锁、 互锁运行的电气设施、 不能连续带电运

行的电气设施、成套电气装置（空调机组、锅炉、电梯类装置等） 、

家用电器产品内部的电气部件， 未留有检查孔的闷顶内部以及正在安

装未运行的电气设备。


